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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四等考試 
類 科：法律廉政 
科 目：刑法概要 周昉老師解題 
一、便衣刑警甲為發現通緝犯而前往某地巡邏，發現 A 樣貌神似該通緝犯，欲上前盤查。A 見

甲走近且疑似帶有槍枝，擔心有危險而逃跑，甲見 A 逃跑更篤定認為其係通緝犯，遂追上前

將 A 逮捕上銬並押回警局。回警局後，一查才發現 A 並非通緝犯，純係誤會一場。試論本

案中甲可能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在思考上，既然警員是「誤非通緝犯為通緝犯」而為拘捕，即為行為人之「主觀、客觀

不一致」，自然應從錯誤理論著手作答。 

本文筆者一再建議考生們，從三段論法（首段上定義、中段上爭議、末段上通說）處理： 

在首段上，將無問題之處為定義（客觀上拘捕了 A）； 

爭議處在於甲之主觀意思支配上，此為第二段； 

如此，自然即可得出結論。 

擬答出處：周昉，刑法上課用書，志光出版社，111.08.，第 23 版，第貳編第一章第四節： 

「錯誤理論」；P.2-125 以下參照。 

【擬答】 

甲拘捕 A，於客觀構成要件之要素上，該當刑法第 302 條之妨害自由罪： 
依據題意，甲雖然誤認 A 為通緝犯，甲仍然基於拘捕通緝犯之程序法規行為，對 A 之身

體動靜予以拘束、致使 A 遭枷鎖上銬，解送警局； 
甲之行為，該當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要素。 
惟，甲之該拘捕行為，發生主觀上之誤會，可能影響甲之犯罪故意： 
據題所述，甲顯然為「誤非通緝犯為通緝犯」，而行拘捕之行為；此等誤非法為合法之

行為認知，乃刑法上之行為人主觀構成要件錯誤；亦即為學理上所稱之「不知」； 
承上，甲若明知 A 非通緝犯時，應不致為此拘捕之故意；甲之該行為，當得阻卻故意，

僅能考慮過失。 
是故： 
甲只能考慮過失妨害自由罪；然而，該罪並不罰過失，甲無刑法上之刑責，但仍應負行

政處分及相關民事侵權責任。 
反之，若甲於 A 已表明非通緝犯之身份後、仍執意將 A 銬回警局，則為故意妨害自由罪

成罪，自屬當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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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在家裡邊看球賽、邊喝啤酒，球賽結束後甲下樓將原本停在騎樓的汽車倒車入室內車庫停

放。剛停好車下車時，碰巧交通警察經過，發現甲滿身酒味還開車，要求甲進行酒測，酒測

結果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.55 毫克。試論甲可能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絕對是測驗考生之理解力及反應力，也很湊巧，上次同類型之考題，仍是地方特考所為

命題（收錄於筆者題庫本內容）。此題仍以筆者建議之三段論法處理即可，並且應刻意強

調： 

行為人酒駕（首段）、 

但是行為人並非單純於自家車庫移動車輛，而是於騎樓區域即有移車之駕駛行為（中

段）； 

是故，通說仍然可能為公共危險行為（末段），即可收尾完成。 

擬答出處：周昉，刑法題庫用書，志光出版社，111.11.版，P.2-196，「單元七、問題十二」

擬答參照。 

【擬答】 

甲可能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之醉態駕駛罪： 
依據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之醉態駕駛罪之規定，本罪已於民國 111 年修正，於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：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：……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

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。」 
題中，甲之血液中酒精濃度雖然已達每公升 0.55 毫克，顯然行為人於測試後酒精濃度已

達前揭標準，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，甲可能構成本罪。 
惟，甲駕駛該動力交通工具時： 
依據題意，甲之該行為，乃是「在騎樓移車至自家車庫」之倒車行為，該騎樓處即屬公

眾得出入之公共場所，足以影響不特定多數公眾之出入之安全。 
甲所犯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行為，屬於抽象危險犯；其義乃指，立

法上假定特定的行為方式出現，危險狀態即伴隨而生；具體個案縱然不生危險，亦不許

反證推翻。甲之前述行為，逕依本法該條該項該款之醉態駕駛罪，而論以公共危險罪。 
結論： 
甲仍該當前述之公共危險罪、有違法性及責任。甲成立本罪。 

 
三、甲欲殺害富商 A，請朋友乙提供武器，乙基於好友情誼乃交付甲一把藍波刀供其殺人使用。

某日，甲攜帶該把藍波刀埋伏在 A 回家的必經之路上，欲等 A 回來時殺害之。不料，突然

遇到警察上前盤查，甲因未帶證件在身上而遭警察帶回警局。試論甲、乙可能之刑責？（25 
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則是筆者上課口訣大考驗，亦即：「正犯既遂、幫助犯既遂；正犯未遂、幫助犯未遂；

正犯沒事、幫助犯沒事」。此題仍以筆者建議之三段論法處理即可： 

首段先確認正犯共犯之法律關係； 

中段則是正犯未為著手時，其共犯之刑責； 

末段則以教唆犯、幫助犯於新刑法規定內容予以通說結論，即可功德圓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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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答出處：周昉，刑法上課用書，志光出版社，111.08.，第 23 版，P.2-288 至 P.2-289「幫助

犯公式口訣整理」參照。 

【擬答】 

甲、乙於刑法上之法律關係： 
正犯甲攜帶藍波刀，埋伏在 A 回家的必經之路上，欲等 A 回來時殺害之；未料，突然

遇到警察上前盤查，甲因未帶證件在身上而遭警察帶回警局。甲應成立刑法上第 271 條

之故意殺人預備罪。 
至於乙，因其具備就有犯意之特定甲之特定殺 A 行為，具有幫助特定行為、亦具備幫助

甲殺人之雙重幫助故意，乙可能成立刑法上第 30 條之幫助犯。 
惟，本題爭議在於，乙身為正犯甲（預備犯）之幫助行為，可否成立幫助犯？學說上有不

同見解： 
若採否定說者認為，幫助犯之法文規定為「實行犯罪行為」。所謂實行，須該當於基本

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始足當之，故被幫助之正犯行為，須已達著手實行之階段，始能成

立幫助犯；正犯若僅及於預備行為，既尚未達著手實行之階段，如處罰其幫助行為，顯

然無具意義，是故，乙身為正犯（預備犯）之幫助犯，並無處罰之必要。 
反之，若採肯定說者則認為，正犯之預備行為，即為預備罪犯罪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，

被幫助之正犯，既已達值得處罰之預備行為階段且應處罰，則乙之幫助行為亦應予以處

罰，始符合其共犯從屬性之法理。 
承上所述可知： 
乙之幫助行為之需罰性，不論採肯定需罰，抑或否定不罰說，均各自成理； 
惟，依據民國 95 年修正之新刑法，第 30 條其規定文中所稱之「實行犯罪行為」，應與

刑法第 28 條做一貫性之解釋，以正犯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行為」為限，應不包含正犯僅

止於「預備」階段； 
對於殺人預備犯之幫助者乙，應無由成立幫助犯之餘地。甲為故意殺人罪之預備犯（刑

§271Ⅲ）；至於乙之刑責，依目前新法施行後之通說及共識，乙可能無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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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詐騙集團成員甲為取得人頭帳戶，在媒體上刊登假徵才廣告，A 不知有詐前往應徵。甲向 A 
佯稱其獲得錄取，請 A 於三日內持銀行存摺、印章至公司辦理薪資轉帳手續。隔日，A 至
公司交付存摺、印章後，隨即遭甲拘禁於辦公室頂樓。數日後，A 不堪遭拘禁企圖從頂樓跳

至隔壁樓房逃走，甲發現欲追 A 將其抓回來，A 緊張下在跳過去隔壁樓房的過程中不幸跌

落地面摔死。試論甲可能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 

本題即是筆者戲稱：「被害人逃跑系列」之考題類型! 也很湊巧，面對同類型之考題，上課

口訣為：「犯輕罪卻惡化成重罪」，其法理自然應從加重結果犯之立場切入。此題還是以筆

者建議之三段論法處理即可： 

行為人改當妨害自由無爭議、即為定義（首段）； 

惟行為人並非單純妨害自由，而是逼迫被害人逃跑喪命（中段）； 

是故，通說上，行為人可能為應就其行為負起致死之加重結果實害責任（末段），即可完

美解題。 

擬答出處：周昉，刑法上課用書，志光出版社，111.08.，第 23 版，P.2-189 以下參照。 

【擬答】 

依據題意，甲對 A 之拘禁行為，於構成要件上，該當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之妨害自由罪： 
客觀要件上，甲趁 A 至公司交付存摺、印章時，將其拘禁於辦公室頂樓，足以侵害 A 之

生理上之自由法益；  
主觀要件上，甲對 A 之自由受限，足具認識卻又為之，亦有故意。 
甲之構成要件該當、有違法性及責任。甲成立本罪。 
惟，甲於被害人掙脫逃跑後，卻又緊追、致使被害人不幸跌落墜地致死。甲是否就 A 之死

亡歸屬刑責？ 
學理上，行為人從事不法行為，引發被害人因恐懼躲避，而導致發生死亡結果，則被害

人雖非行為人直接攻擊身亡，但是仍然為行為人所逼迫而死。行為人雖阻卻被害人死亡

之故意，但須為此之實害，負起過失致死亡之責任，應無疑義。 
實務意見亦同；對於犯罪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負有防止義務之人，不為其應為之防

止行為，致發生與以作為之行為方式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情況相當之不作為犯，亦屬過失

犯。 
再按不法追逐他人，於追逐時有一定之危險性，被追逐者因避免被趕上，不免欠缺詳細

之觀察注意力，往往選擇荒僻處逃避，極易生危險，為吾人之一般生活常識，故追逐者

在客觀上即負有注意避免因追逐而發生危險之義務，若因而對被追逐者之法益造成危險

者，即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1，此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，即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

之保證人地位2。 

 
1 刑法上傷害致人於死之罪，只須傷害行為、與死亡之發生，具有因果聯絡之關係，即屬成立，並非以被害人因傷直接致死為限。

即如傷害後，因被追毆情急落水致生死亡結果，其追躡行為，即實施傷害之一種暴行，被害人之情急落水，既為該項暴行所促

成，自不得不認為因果關係之存在（最高法院 22 年度上字第 674 號刑事判例）。 
2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21 號刑事判決： 
原審認被告等追逐被害人，致其跳水死亡，乃其自招，被告等無防免之責等語…，惟縱被害人有所過失，然被告等能否因而解

免其危險前行為之保證人注意義務？亦待研求，原判決逕認被告等不負防免之責，復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。 
…所謂過失係指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，亦即客觀上可能預見，行為人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能預見而未預見而言。依原審認定

被害人落水之魚塭，緊靠 134 縣道旁，面對魚塭之右手邊（緊臨魚溫之西邊），有泥土便道……其上雜草叢生，高低起伏凹凸

不平等情，有勘驗筆錄、現場圖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…，如果無訛，魚塭既屬客觀存在為人所共見之事實，且被害人及被告等

確行經該處，則於客觀上似非不可預見被害人有落入魚塭之可能，且人落水若無防護裝備，不論泳技如何，均有溺水之可能，

雖被告等自承：「不知他會跳下去，但我們妨害他的自由跟他跳入水中有因果關係」等語…，固可認被告等主觀上未預見，然

究難與客觀上無法預見同視，能否謂被告等對被害人死亡之結果無庸負責？仍有疑義，原審逕認被告等無庸負過失致人於死罪

責，復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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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，甲就 A 之追趕，應成立刑法第 302 條第 2 項之妨害自由致死罪，不得阻卻違法性及

責任。甲成立本罪。 
 

 
 

 


